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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經濟部來函通知年度計畫受理申請期間。 

1.2 經濟部專案：配合訂定截止收件日期。 

1.3 公告專案或廠商研發需求，並轉知本校教師

。 

 

 
2.1 廠商資料蒐集與了解。 
 
 
 
 
 
 
3.1 徵求有參與產學合作意願之教師。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6.1 提供評估資料予有參與產學合作意願

之教師 

 
 
  
 

法令依據 國立體育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要點 

準時結案 
再追蹤 再追蹤人：產學合作組組長（分機：1231） 

備  註 
1.準備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，業務於應完成日而未完成時，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強力協助督導追

蹤，以完成業務。 
2.承辦人：王昱喬（分機：1232 ） 

 

填寫訪評諮詢紀錄表 

進行產學合作媒合 
安排合作洽談會議 

結案 

產業提出研發需求/配合經濟部專案
主動聯繫蒐集廠商產學合作需求 

承辦人員與企業連繫 

企業實際需求確認 

拜訪廠商 

有 
無

確認本校有意願
合作之教師與可
協助之資源 無

有 

確認雙方意願 

提出計畫申請/簽約執行 

無 

有 

追蹤進度與問題 


